附件3
综合督查工作参考流程

一、准备阶段
（一）召开督查组会议
1.明确督查工作任务；
2.明确人员分工（联络员、各指标负责人等）；
3.提出督查工作要求；
4.初步确定督查时间安排。
（二）联系被督查单位
1.协商督查时间、地点；
2.明确被督查单位联络员。
二、现场督查阶段
（一）查阅台账
1.按分工查阅相关台账资料；
2.开展必要的问询与交流。
（二）督查情况整理
1.督查人员填写督查情况表；
2.汇总形成初步督查意见。
（三）督查情况反馈
1.由督查组组长（或副组长）现场反馈督查情况；
2.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；
3.征求被督查单位对综合督查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三、汇总上报阶段
（一）各督查组整理汇总督查情况表，经督查组组长审核同意后，报送纪委办公室；
（二）纪委办公室会同学校办公室撰写综合督查情况报告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督查情况向校党委会报告；
（四）纪委办公室按分工将督查情况抄报校领导。
四、督办阶段
（一）校领导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，对分管部门、联系学院提出整改要求；
（二）纪委办公室将督查情况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；
（三）纪委办公室牵头负责日常监督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专项监督；
（四）督查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，纳入下一次综合督查项目。
